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「港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」
設置辦法
民國100年9月06日訂定
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核通過(101/10/03)

第一條　港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獎勵家境清寒學生在校表現，並鼓勵學生投入營造工程領域，特設置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「港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」（以下簡稱本獎學金）。
第二條　本獎學金之申請每學期辦理一次，申請人須於開學之日起二週內，向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申辦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第三條　本獎學金名額為每學期伍名，提供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在學學生(不含碩士在職專班)申請，並委由該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決定之。
第四條　本獎學金金額，每名定為新臺幣壹萬伍千元整。
第五條　本獎學金申請人，應具備條件如下：
1、 家境清寒（含失業家庭或家庭經濟困難）者。
二、前學年成績平均七十分(含)以上、操行成績八十分(含)以上（新生入學第一學期不受此限）。
三、前一學年未領有新台幣一萬元(含)以上之校內外各項獎學金者為原則。
第六條　申請人應檢送下列資料：
一、申請表一份。
二、鄉、鎮、市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卡影本或鄰、里長之清寒證明。
三、前學年成績證明書正本一份。
三、家庭情況之事實陳述。
四、導師訪談意見。
第七條　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「港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」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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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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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研究所            年     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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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(非合作金庫請註明金融機構名稱及分行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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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家境清寒者。
2.前學年成績平均七十分(含)以上、操行成績八十分(含)以上（新生入學第一學期不受此限）。

3.前一學期未領有新台幣一萬元(含)以上校內外各項獎學金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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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前三項文件皆須檢備，並請依序排列後於左上角裝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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